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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安养养老服务促进中心
鲁安养评〔2022〕062 号

关于淄博市周村区养老机构等级划分

与评定项目的评估报告

根据民政部《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

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9〕137 号）和山东省民政厅《关于开

展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鲁民函〔2019〕128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受淄博市周村区民政局委托，山东安养养老服

务促进中心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，依据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

定》（GB/T 37276-2018）和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实施指

南（试行），坚持全面客观、质量为重、注重实效、独立公正的

原则，对淄博市周村区申请等级评定的养老机构进行了评估，现

将评估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2 年淄博市周村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报单位共 3 家，2

家达到最低星级标准要求，1 家未达到最低星级标准要求。

二、评审情况

受淄博市周村区民政局委托，我中心委派 3 名评估人员，组

成评估小组，于 8 月 26 日进驻各申报单位进行评估核查，现场评

估过程中，我们采取座谈交流、查阅资料、实地测量、清点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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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等程序与方法，对照申报单位的自评表逐项核查，对申报单

位的申报材料进行了备案收集，同时要求申报单位对评估人员核

定的分值进行现场确认。

（详细评分汇总情况见附件 1

经中心评估委员会核定，此次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结果如下：

认定 2 家符合一级养老机构标准；

另有 1 家未到达一级养老机构标准。

）

三、其他说明

我们对评估过程中收集的申报材料、评分表等进行了备案存

档以便有关部门审查。此报告由淄博市周村区养老机构等级评估

小组复核无异议后公示，申报单位如有异议，可在公示起 5 个工

作日之内，经淄博市周村区民政局同意，提请复评。

附件 1：淄博市周村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汇总表

附件 2：评估机构资质及简介

山东安养养老服务促进中心

2022 年 09 月 15 日



3

附件 1：

淄博市周村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汇总表

评估机构（盖章）： 责任人（签章）：

序号 养老机构名称

终止条件

（入住率

低于30%）

环境/分项分值占比

（120 分）

设施设备/分项分

值占比（130 分）

运营管理/分项分

值占比（150 分）

服务/分项分值占

比（600 分） 现场评

估成绩
评估等级

分数 百分比 分数 百分比 分数 百分比 分数 百分比

1 淄博市周村区光明老年公寓 98% 51.5 42.92% 34 26.15% 39.5 26.33% 148 24.67% 273 未达一级

2
周村大街街道爱国社区老年公

寓
55.76% 61.5 51.25% 57 43.85% 83.5 55.67% 241 40.17% 443 一级

3 周村保健养老护理服务中心 75.00% 66 55.00% 53 40.77% 66.5 44.33% 240 40.00% 425.5 一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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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山东安养养老服务促进中心简介

山东安养养老服务促进中心是经山东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具

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会组织，旨在为全省养老服务行业标准化、

规范化以及养老人才队伍建设等提供第三方服务。主要业务范围

有：养老研究与管理咨询、标准技术化服务、养老需求及老年人

能力评估、老年人照护等级评估、养老服务机构评估、养老服务

人才培训与职业技能评价服务、老年人遗嘱咨询、组织业务考察

及研讨会、资料服务，提供民政领域特殊人群评估核查服务等，

承担政府部门购买的其他相关服务等。

本中心目前为中国健康养老产业教育集团的副理事长单位，

山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与管理培训基地第三方评估机构，山东省

社会组织总会养老服务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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